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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为：傅成玉

＊

、王天普

＃

、张耀仓

＊

、章建华

＃

、王志刚

＃

、蔡希有

＃

、曹耀峰

＊

、李春

光

＊

、戴厚良

＃

、刘运

＊

、李德水

＋

、谢钟毓

＋

、陈小津

＋

、马蔚华

＋

及吴晓根

＋

。

＃

执行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获提名各董事候选人介绍：

傅成玉

＊

，

６０

岁，傅先生是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８３

年起先后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阿莫科、雪

佛龙、德士古、菲利普斯、壳牌和阿吉普等外国大石油公司的合资项目中任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起任美国菲利普斯公司国际石油（亚洲）公司副总裁兼西

江开发项目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作业官；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起兼任中国海

洋石油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子公司———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 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傅先生辞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任董事长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傅先生出任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长。

王天普

＃

，

４９

岁，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齐鲁石油化工

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起任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化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任

中国石化董事、总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董事长、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总经

理。

张耀仓

＊

，

５８

岁，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起任地矿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副

局长；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起任地矿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起任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起兼任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董事长。

章建华

＃

，

４７

岁，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上海高桥石油

化工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起任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经

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兼任中国石化生产经营管理部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化

高级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王志刚

＃

，

５４

岁，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

副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起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贸委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 （挂职）；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兼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蔡希有

＃

，

５０

岁，蔡先生是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起任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锦州

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起任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

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常务副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

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曹耀峰

＊

，

５８

岁，曹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

局副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起兼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董事；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起

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李春光

＊

，

５６

岁，李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学文化。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华北公司副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公司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油品

销售事业部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戴厚良

＃

，

４８

岁，戴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扬子

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兼任扬子石化

－

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起任中国石

化财务副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刘运

＊

，

５５

岁，刘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

部副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部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部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起任中国

石化财务副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陈小津

＋

，

６７

岁，陈先生是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大学文化。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起任天津船舶工业公司经理；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起历任中国海洋石油平台公司副经理、经理；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起历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营业部主任、外事局局

长、国际事业部主任、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起兼任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起兼任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

马蔚华

＋

，

６３

岁，马先生是高级经济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起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起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 党组书记；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起任招商银行董事、行长、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

蒋小明

＋

，

５８

岁，蒋先生是经济学博士。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联合国投资委员会委

员，香港赛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远国际和盛高置地独立董事，里敦亚洲董事，英国剑桥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

员，剑桥大学中国发展基金会托管人。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联合国职员退休基金副总裁。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任星狮地

产（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曾任字源有限公司董事、美国资本集团及英国著名投资银行洛希尔的顾问委员会

成员、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阎焱

＋

，

５４

岁，阎先生是赛富亚洲投资基金的创始管理合伙人，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担任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及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丰德丽控股有限公司、

摩比发展有限公司及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巨人网络有限公司独立执行董事，橡果国际、

ＡＴＡ

公司及

深圳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先后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美国著名的智库哈德逊研

究所担任研究员， 并于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４

年间任

Ｓｐｒｉ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亚太区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董事。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

ＡＩ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及香港办主任。

鲍国明

＋

，

６１

岁，鲍女士是教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起任南

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起任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系教授；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起任南开大学

国际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起任审计署审计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起任审计署审计干部培

训中心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起任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司长；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起任审计署法规司正司级审计员；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起任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鲍女士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

执行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上述候选人若获得股东年会批准，将与中国石化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 依据服务合同，董事任期自中国石化

２０１１

年股东年会批准其任职之日起至该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服务合同的相关条款，执行董事在服务合同项

下提供服务的报酬，按国家有关规定及《中国石化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实施办法》确定。 根据《中国石化高层管理人员

薪酬实施办法》，薪酬由基薪、业绩奖金和中长期激励组成并参考相应人员的职能、责任和本公司的业绩确定。 独立

非执行董事在服务合同项下提供服务的袍金为每年人民币

３０

万元（税前）。非执行董事不在中国石化领取薪酬。 中

国石化将在公司年度报告内披露报告期内相关董事在本公司领取报酬的情况。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上述十五位人士与中国石化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任何根据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界定之中国石化股份的相关权益，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除上述披露者外，并无任何其他与以上人选的提名选举有关之事宜须通知中国石化之股东，并概无其他任何

信息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ｘ

）条项下之规定予以披露。

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介绍：

徐槟

＊

，

５５

岁，徐先生是大学文化。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起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起任中央纪

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央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正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副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央纪委信访室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

耿礼民

＊

，

５７

岁，耿先生是高级政工师，大专文化。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监察部副主任、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监察局副局长；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起任中国石化化工销售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起

任中国石化监察部主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监事。

李新建

＊

，

５８

岁，李先生是高级政工师，大学文化。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起任中央办公厅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 助理巡视员；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起任中央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中央办公厅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起兼任中央办公厅人事局副局长；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办公厅副主任、中

国石化总裁办公室副主任（正职待遇）。

邹惠平

＃

，

５１

岁，邹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大学文化。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广州石油化工总厂

总会计师；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

务计划部副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化

审计部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监事。

康明德

＋

，

６１

岁，大专文化。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起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历任副处级员、副处长、处

长、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起任中央纪委、监察部第一纪检监察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

员；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中央纪委、监察部第一纪检监察室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

＃

内部监事

＊

外部监事

＋

独立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

周世良，

５４

岁，周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滇黔桂石油勘探局副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起任中国石化滇黔桂油田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南方勘探开发分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国石化人事部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陈明政，

５４

岁，陈先生是高级工程师，研究生毕业。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国石化新星公司华北石油局副局长；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副局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党委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蒋振盈，

４７

岁，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经济师，博士学位。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公司副

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起

兼任中国石化国际事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主任（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主任（总经理）、执

行董事、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俞仁明，

４８

岁，俞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学文化。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起任中国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起任中国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起任中国石化镇海

炼化分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起任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起任中国石化生产经

营管理部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若获得股东年会批准，将与中国石化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 上述职工代

表监事已经中国石化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将与第五届监事会中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同时就任，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股东年会批准相关服务合同后与中国石化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 依据服务合同，监事任期自中国石化

２０１１

年股东

年会批准其任职之日起至该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服务合同的相关条款，内部监事及职工代表监事在服务合

同项下提供服务的报酬，按国家有关规定及《中国石化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实施办法》确定。 根据《中国石化高层管理

人员薪酬实施办法》，薪酬由基薪、业绩奖金和中长期激励组成并参考相应人员的职能、责任和本公司的业绩确定。

独立监事在服务合同项下提供服务的袍金为每年人民币

３０

万元（税前）。外部监事不在中国石化领取薪酬。 中国石

化将在公司年度报告内披露报告期内相关监事在本公司领取报酬的情况。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上述九位先生与中国石化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任何根据证

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界定之中国石化股份的相关权益。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除上述披露者外，并无任何其他与以上人选的提名选举有关之事宜须通知中国石化之股东，并概无其他任何

信息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ｘ

）条项下之规定予以披露。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董事会，现提名陈小津、马蔚华、蒋小明、阎焱、鲍国明为中国

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石化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

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鲍国明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

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

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

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

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石化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中国石化连续任

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鲍国明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教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

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鲍国明，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董事会提名为中国石化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石化

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

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

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

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

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

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石化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石化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教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

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石化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

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鲍国明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陈小津、马蔚华、蒋小明、阎焱，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董

事会提名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中国石化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

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

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

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

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

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石化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石化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

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石化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

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小津、马蔚华、蒋小明、阎焱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东年会回条

本人（或吾等）（

１

）：

地址： 联系电话：

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股份每股人民币一元

Ｈ

股

／

内资股（

２

）

股

之持有人，兹确认，本人（或吾等）愿意（或由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整在中

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股东年会（「股东年会」）。

签署：

日期：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及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地址。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数目。

３．

请把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条，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六）或之前送达中国石

化（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１００７２８

或传真号码（

＋８６

）

１０ ５９９６ ０３８６

）；惟未能签

署及寄回本回条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股东年会。

２０１１

年股东年会适用的委托代理人表格

与本委托代理人表格

有关的股份数目

（

附注

１

）

本人（或吾等）（

附注 ２

）：

＿＿＿＿＿＿＿＿＿＿＿＿＿＿＿＿＿＿＿＿＿＿＿＿＿＿＿＿＿＿＿＿＿＿＿＿＿＿＿＿＿＿＿＿＿＿＿＿＿＿＿＿＿＿＿＿＿＿＿＿＿＿＿＿＿＿＿＿＿＿

地址为：

＿＿＿＿＿＿＿＿＿＿＿＿＿＿＿＿＿＿＿＿＿＿＿＿＿＿＿＿＿＿＿＿＿＿＿＿＿＿＿＿＿＿＿＿＿＿＿＿＿＿＿＿＿＿＿＿＿＿＿＿＿＿＿＿＿＿＿＿＿＿

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Ｈ

股

／

内资股（

附注 ３

）

＿＿＿＿＿＿＿＿＿＿＿＿＿

股

之持有人，现委托（

附注 ４

）

＿＿＿＿＿＿＿ ＿＿＿＿＿＿＿＿＿＿＿＿＿＿＿＿＿＿＿＿＿＿＿＿

（身份证号码：

＿＿＿＿＿＿ ＿＿＿＿＿＿＿＿＿＿＿＿＿＿＿＿＿＿＿

地

址为：

＿＿＿＿＿＿＿＿＿＿＿＿＿＿＿＿＿＿＿＿＿＿＿＿＿＿＿＿＿＿＿＿

联系电话：

＿＿ ＿＿＿＿＿＿＿＿＿＿＿＿＿＿＿＿＿

）

／

大会主席为本人 （或吾等） 的代理

人，代表本人（或吾等）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正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北京五洲皇

冠假日酒店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股东年会（「股东年会」），藉以考虑及酌情通过股东年会通告所列载的决议案，并代表本

人（或吾等）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无作出指示，则代理人可自行决定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一

、

普通决议案

：

赞成

（

附注

５

）

反对

（

附注

５

）

１

中国石化

《

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

包括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中国石化

《

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

包括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中国石化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经审核财务报告和合并财务

报告

。

４

提取人民币

３００

亿元任意盈余公积金

。

５

中国石化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利润分配方案

。

６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７

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中国石化

２０１２

年度境内及境外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

８

选举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

序号 姓名

赞成

（

附注

６

）

（

累积投票方式

）

反对

（

附注

６

）

（

累积投票方式

）

１

傅成玉

２

王天普

３

张耀仓

４

章建华

５

王志刚

６

蔡希有

７

曹耀峰

８

李春光

９

戴厚良

１０

刘运

以下五名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

序号 姓名

赞成

（

附注

６

）

（

累积投票方式

）

反对

（

附注

６

）

（

累积投票方式

）

１

陈小津

２

马蔚华

３

蒋小明

４

阎焱

５

鲍国明

９

选举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序号 姓名 赞成

（

附注

５

）

反对

（

附注

５

）

１

徐槟

２

耿礼民

３

李新建

４

邹惠平

５

康明德

赞成

（

附注

５

）

反对

（

附注

５

）

１０

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和监事服务合同

（

含薪酬

条款

）。

１１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

处理因更换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所需的各项

有关申请

、

报批

、

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

二

、

特别决议案

：

赞成

（

附注

５

）

反对

（

附注

５

）

１２

《

公司章程

》

修订

。

１３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上述

《

公司章程

》

修订

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

、

报批

、

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

包括依据有关监管

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

１４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

１５

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

。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

签署：

＿＿＿＿＿＿＿＿＿＿＿＿＿＿＿＿＿＿＿＿＿＿＿＿＿

（

附注 ７

）

附注：

１．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与委托代理人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委托代理人表格将被视为

与中国石化股本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有关。

２．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３．

请删去不适用者。

４．

请填上受委托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未填上姓名，则股东年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理人。 股东可委托一位

或多位代理人的代表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理人不必为中国石化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下出席股东年会。 本代表

委任表格的每项变更，将须由签署人签字示可。

５．

谨请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

「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６．

谨请注意：

就第

８

项董事选举议案，本公司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投票并统计表决结果。 在填写“累积投票方式”时，

请按照下述要求填写阁下的表决意愿：

（

ｉ

）就第

８

项议案而言，阁下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例如，如阁下拥有

１００

万股本

公司股份，本次选举应选董事人数为十五位，则阁下对第

８

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５００

万股（即

１００

万股

×１５＝

１５００

万股）。

（

ｉｉ

）请注意，阁下可以对每一位董事候选人投给与阁下持股数额相同的表决权；也可以对某一位董事候选人投

给阁下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或对某几位董事候选人分别投给阁下持有的

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部分表决权。 如阁下拟将所持有的股份数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候选人，则

请在「赞成」或「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 否则，请在「赞成」和

／

或「反对」栏填入阁下给予十五位董事候选人的

表决权股份数。 例如，如阁下拥有

１０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则阁下对第

８

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５００

万股；阁下

可以将

１５００

万股中的每

１００

万股平均给予十五位董事候选人（投赞成票或反对票）；也可以将

１５００

万股全部给予

其中一位董事候选人（投赞成票或反对票）；或者，将

２００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甲（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将

２００

万股

给予董事候选人乙（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将

２００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丙（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将

２００

万股给予董事

候选人丁（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余

７００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戊（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他董事候选人不予投票，

等等。

（

ｉｉｉ

）阁下对某几位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了阁下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

后，对其他董事候选人即不再拥有投票表决权。 即阁下给予十五位董事候选人的全部赞成与反对的表决票数之和

不可超过阁下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

（

ｉｖ

）请特别注意，阁下对某几位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阁下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

时，投票无效，视为放弃表决权；阁下对某几位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阁下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

的表决权时，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例如，如阁下拥有

１０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则阁下对第

８

项议案的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５００

万股：（

ａ

） 如阁下在其中一位董事候选人的“累积投票方式”的「赞成」栏（或［反对］栏）填入

“

１５００

万股”后，则阁下的表决权已经用尽，对其他十四位董事候选人不再有表决权，如阁下在第

８

项议案的相应其

他栏目填入了股份数（

０

股除外），则视为阁下关于第

８

项议案的表决全部无效；或（

ｂ

） 如阁下在董事候选人甲的

“累积投票方式”的［赞成］栏（或［反对］栏）填入“

６００

万股”，在董事候选人乙的“累积投票方式”的［反对］栏（或［赞

成］栏）填入“

４００

万股”， 则阁下

１０００

万股的投票有效，未填入的剩余

５００

万股视为阁下放弃表决权。

（

ｖ

）董事候选人所获得的赞成票数超过出席股东年会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二分之一且赞成票数超过反对票数者，为中选董事候选人。 如果在股东年会上中选的董事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董

事人数，则由获得赞成票数多者当选为董事（但如获得赞成票数较少的中选候选人的赞成票数相等，且该等候选人

当选将导致当选人数超出应选董事人数，则视为该等候选人未中选）；如果在股东年会上中选的董事不足应选董事

人数，则应就所缺名额对未中选的董事候选人进行新一轮投票，直至选出全部应选董事为止。

（

ｖｉ

） 股东年会根据前述第（

ｖ

）项规定进行新一轮的董事选举投票时，应当根据每轮选举中应选董事人数重新

计算股东的累积表决票数。

７．

委托代理人表格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之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如委托人为一法人，则本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８． Ａ

股股东应将本委托代理人表格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于股东年会现场会议指定召

开时间

２４

小时前送达中国石化（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１００７２８

）或

Ｈ

股股东须

将有关文件送达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１

次工作会议

审核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 根据审核结果，本

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书面核准文件后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陈革

董事会秘书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上接

C13

版）

分行业

营业收入

（

人民币

百万元

）

营业成本

（

人民币

百万元

）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勘探及开采

２４１

，

８３８ ９６

，

３５３ ４２．１ ２９．２ ７．６ ２．２

炼油

１

，

２１２

，

０７２ １

，

０８６

，

５６５

（

１．４

）

２４．８ ３５．０

（

５．１

）

营销及分销

１

，

３４７

，

６２６ １

，

２５７

，

２９８ ６．５ ２９．５ ２９．５

（

０．１

）

化工

４２０

，

４９０ ３７４

，

９６４ １０．４ ２８．３ ２９．７

（

０．９

）

其他

１

，

１３４

，

１８２ １

，

１２９

，

４３５ ０．４ ４２．３ ４２．６

（

０．２

）

抵消分部间销售

（

１

，

８５０

，

５２５

） （

１

，

８５１

，

４１６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２

，

５０５

，

６８３ ２

，

０９３

，

１９９ ８．９ ３１．０ ３６．２

（

２．６

）

注：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

／

营业收入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分行业 占采购总额比重 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金额合计 占销售总额比重

３５０

，

６９４ ４１．５％ ２３４

，

５１３ ９％

６．５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１０％

以上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７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８

报告期内资产和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项目

于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加

／

（

减少

）

变动主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

％

）

货币资金

２５

，

１９７ １８

，

１４０ ７

，

０５７ ３８．９

本公司为应对市场流动性日益趋

紧及春节前资金集中支付情况

，

备付了部分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２７

，

９６１ １５

，

９５０ １２

，

０１１ ７５．３

本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及贴现减少

应收账款

５８

，

７２１ ４３

，

０９３ １５

，

６２８ ３６．３

本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及主要产成

品价格上涨

存货

２０３

，

４１７ １５６

，

５４６ ４６

，

８７１ ２９．９

原油价格上涨导致原材料和产成

品余额增加

固定资产

５６５

，

９３６ ５４０

，

７００ ２５

，

２３６ ４．７

本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及资本性支

出增加

在建工程

１１１

，

３１１ ８１

，

９３４ ２９

，

３７７ ３５．９

本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及资本性支

出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２

，

２３２ ９

，

３９２ ２

，

８４０ ３０．２

主要归因于长期预付工程款及设

备款的增加

应付票据

５

，

９３３ ３

，

８１８ ２

，

１１５ ５５．４

本公司为应付流动性需求

，

充分

利用票据的信用期

应付账款

１７７

，

００２ １３２

，

５２８ ４４

，

４７４ ３３． ６

本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

原油等原

材料价格上涨及采购量增加

预收款项

６６

，

６８６ ５７

，

３２４ ９

，

３６２ １６．３

主要归因于销售板块

ＩＣ

卡预 收

款项的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４３

，

３８８ ５

，

５３０ ３７

，

８５８ ６８４．６

主要归因于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

券重分类至此科目

应付债券

１００

，

１３７ １１５

，

１８０

（

１５

，

０４３

） （

１３．１

）

本公司发行

２３０

亿可转换债券及

一年内到期的债券重分类至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

，

４３６ ２

，

４１５ １

，

０２１ ４２．３

本公司计入递延收益的补助增加

专项储备

３

，

１１５ １

，

３２５ １

，

７９０ １３５．１

主要归因于营业收入的增加

营业收入

２

，

５０５

，

６８３ １

，

９１３

，

１８２ ５９２

，

５０１ ３１．０

原油

、

成品油价格上涨及本公司

扩大生产规模

、

增加产品销售量

营业成本

２

，

０９３

，

１９９ １

，

５３７

，

１３１ ５５６

，

０６８ ３６．２

主要归因于原油等原材料价格上

涨及采购量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８９

，

９４９ １５７

，

１８９ ３２

，

７６０ ２０．８

主要归因于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的

石油特别收益金上涨

，

以及营业

收入的增长导致的消费税及附加

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８１１ １５

，

４４５

（

９

，

６３４

） （

６２．４

）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告附注

３９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１

，

４２３

（

１７９

）

１

，

６０２ －

主要为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

衍生部分的公允价值变动

６．９

对生产经营环境以及宏观政策、法规产生重大变化已经、正在或将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要影响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０

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是否达到原盈利预测

及其原因作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亿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８．８９３８＊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１７１．７１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１７１．７１

承诺项目 拟投入金额

是 否 变 更 项

目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产 生 收 益

金额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合预计收益

武 汉

８０

万 吨

／

年

乙烯工程项目

１１２．８９３８

否

８４．１２ －

是

－

安 庆 分 公 司 含 硫

原 油 加 工 适 应 性

改 造 及 油 品 质 量

升级工程项目

３０

否

１９．４５ －

是

－

石 家 庄 炼 化 分 公

司 油 品 质 量 升 级

及 原 油 劣 质 化 改

造工程项目

３２

否

１４．１４ －

是

－

榆林

－

济南输气管

道工程项目

３３

否

３３．００ －

是

－

日照

－

仪征原油管

道 及 配 套 工 程 项

目

２１

否

２１．００

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底

建设完成

，

尚未形成

收益

是

－

合计

２２８．８９３８ － １７１．７１ －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和 预 计 收 益 的 说

明

不适用

变 更 原 因 及 变 更

程序说明

不适用

＊

扣除人民币

１．１０６２

亿元发行费用

（

包括承销商佣金以及其他中介机构费用

）

变更项目情况： 不适用

６．１２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名称

项目资本支出金额

（

人民币亿元

）

项目进度 项目收益情况

勘探开发板块

：

５８１．６８

进展顺利

新增油气可采储量

４１１

百万桶

油 当 量

，

新 建 原 油 生 产 能 力

５６８．３

万吨

／

年

，

新建天然气生产

能力

１４．７６

亿方

／

年

炼油板块

：

２２５．２５

进展顺利

新增原油综合加工能力

７５０

万

吨

／

年

、

重油加氢

１７０

万吨

／

年

、

加氢精制

９２０

万吨

／

年

销售板块

：

２８５．１７

进展顺利 全年发展加油

（

气

）

站

１６３８

座

化工板块

９２．３５

进展顺利

新增乙烯

１０

万吨

／

年

、

丙烯

１０

万吨

／

年

、

乙苯

１２

万吨

、

双酚

Ａ

１５

万吨

、

合纤原料

４

万吨

／

年

、

塑料树脂

２３．５

万吨

／

年

公司总部及其他

：

２１．３６

进展顺利

合资项目建设 进展顺利

合计

１２０５．８１

６．１３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４

董事会对新年度的经营计划、资本支出安排和风险因素

业务展望

２０１２

年，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因素影响，预计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政府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求进。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受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水

平维持高位震荡。 中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境内对石化产品需求将保持增

长，但增速可能放缓。 经过多年发展，本公司物质基础不断雄厚，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将立足于扩大资源、拓展市场、降本增效，以效益为中心，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内部管理，加大结

构调整，优化生产运行，注重安全生产和节能降耗，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勘探及开采板块：勘探方面，东部坚持隐蔽油气藏精细勘探，积极探索三新领域；西部加大重点区带勘探力度，

培育规模储量接替阵地；天然气勘探立足重点区域，加快整体探明；非常规资源勘探积极推进产能建设，加强页岩

油气评价和突破。 原油开发方面，大力应用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加大致密油储量动用力度，提高老区采收率，继续

保持东部稳定、西部上产的态势。 天然气开发方面，组织抓好产能建设，强化组织运行，推动天然气产量持续快速增

长。 全年计划生产原油

３２６．５２

百万桶，其中境内计划生产

３０６．５８

百万桶，海外计划生产

１９．９４

百万桶；生产天然气

５

，

８２６

亿立方英尺。

炼油板块：密切关注国际油价走势，以整体效益最大化为前提，优化资源采购和加工，努力降低进口原油采购

成本；抓好原油接卸和运输优化，降低原油储运成本；合理提高含酸重质原油、凝析油等资源加工比例，在保持安全

和质量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开展劣质原油加工；保障高负荷运行，积极应对油品市场结构性、季节性供需变化，调

整装置运行；通过炼油装置改造，持续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优化化工原料结构和质量，提高效益。全年计划加工原

油

２．２５

亿吨，生产成品油

１．３４

亿吨。

销售板块：加强市场研判，灵活调整营销策略，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强化直销、分销经营，优化销售结构；继续加

快重点区域加油站网络建设，进一步优化储运设施布局，加快中心油库、储备库和管线配套库建设；积极推进商业

模式创新，大力发展非油品业务，强化加油卡增值服务，借助营销网络平台探索发展电子商务；注重提升品牌价值，

强化品牌意识。 全年计划境内成品油经销量

１．５７

亿吨。

化工板块：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努力创造需求、拓展市场；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高端产品，通过自主开发、技

术引进、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努力增加功能化、高附加值产品比例，推进特色化工发展；加强原料供应链优化，调

剂优质石脑油资源，促进原料轻质化，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坚持客户至上理念，完善营销网络，提高客户满意度。

全年计划生产乙烯

９９０

万吨。

科技开发：本公司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实现重点突破。 重点围绕

页岩油气等非常规资源、煤化工以及生物燃料、生物化工、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等技术领域，加快创新突破，支撑结构

调整。 重点围绕传统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核心业务，不断提升核心技术、专项技术水平，重点抓好油气资源勘

探开发技术研究，加强提高储量动用率、采收率和单井产量的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积极开发劣质原油和重质油加

工新技术，持续提高清洁油品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乙烯、聚烯烃生产技术水平，加强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技术开

发；继续开展综合节能和环保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还要持续加强前瞻性基础性技术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支撑引领公司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

资本支出：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将按照效益优先、 突出重点等原则， 精心安排资本支出。 计划资本支出人民币

１

，

７２９．０４

亿元，其中，勘探及开采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７８２．４４

亿元，抓好以胜利、塔河、鄂南等原油和元坝、鄂尔多斯

等气田为重点的勘探和产能建设；炼油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３６８．３３

亿元，重点做好汽柴油质量升级以及润滑油装

置改造，有序稳步推进上海石化、金陵等炼油改造项目，加快黄岛

－

董家口

－

岚山原油管道等输转体系建设；营销及

分销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２６５．００

亿元，做好高速公路、中心城市和新规划区域优质加油站、加气站建设和收购工

作， 进一步加快成品油管道及仓储设施建设，完善成品油销售网络，推进非油品业务和加油卡增值业务配套建设；

化工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２５９．４７

亿元，重点做好武汉乙烯中交及仪征

１

，

４－

丁二醇、安庆丙烯腈投产工作，稳步推

进燕山丁基橡胶、海南芳烃、广州和茂名聚丙烯等项目建设；总部及其他资本支出人民币

５３．８０

亿元，重点安排国际

化物流及仓储、科研装置及信息化项目建设。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石化将继续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力争生产经营再创佳绩。。

风险因素

中国石化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规避各类经营风险，但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并不

可能完全排除下述各类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发生。

宏观经济形势变化风险 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与中国及世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尽管世界经济已步入金融危机

后的缓慢上升通道，但国际金融市场依然动荡，尚未进入稳定增长的良性循环，本公司的经营还可能受到其他各种

因素的不利影响，例如部分国家贸易保护对出口影响、区域性贸易协议可能带来的进口冲击等。

行业周期变化的风险 本公司大部分营业收入来自于销售成品油和石油石化产品， 部分业务及相关产品具有

周期性的特点，对宏观经济环境、地区及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变化、生产能力及产量变化、消费者的需求、原料的价格

及供应情况、替代产品的价格及供应情况等比较敏感。 尽管本公司是一家上、中、下游业务综合一体化公司，但是也

只能在一定限度上抵消行业周期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宏观政策及政府监管风险 虽然中国政府正逐步放宽石油及石化行业的准入监管， 但仍继续对国内石油及石

化行业实施一定程度的准入控制，其中包括：颁发原油及天然气开采生产许可证；颁发原油及成品油经营许可证；

确定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的最高零售价格；征收特别收益金；制定进出口配额及程序；制定安全、环保及质量标准

等；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同时，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发生新变化，包括成品油价格机制进一步完善、天然气价格

形成机制改革和完善以及环境税改革等，都对生产经营运行产生影响。 这些都可能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和效益带

来较大的影响。

环保法规要求的变更导致的风险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废水、废气和废渣。 本公司已经建造配套的废

物处理系统，以防止和减少污染。 相关政府机构可能颁布和实施更加严格的有关环保的法律及法规，采取更加严格

的环保标准。 在上述情况下，本公司可能会在环保事宜上增加相应支出。

获取新增油气资源存在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 本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发现或

收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本公司在获取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时需承担与勘探和开发有关的风险，和（或）与购买油气

资源有关的风险，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并且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不能通过勘探开发或购买增加公司拥有的油、气资

源储量，本公司的油、气资源储量和产量可能会下降，从而有可能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原油外购风险 目前本公司所需的原油大部分需要外购。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因

素影响，原油价格波动较大。 此外，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也可能造成局部地区原油供应中断。 虽然本公司制定了有针

对性的应急预案，但仍不可能完全规避国际原油价格巨幅波动以及局部地区原油供应突然中断所产生的风险。

生产运营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 石油石化生产是一个易燃、易爆、易污染环境且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威胁的高风

险行业。 这些突发事件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对本公司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对人身安全造成重大伤害。 本

公司一直非常注重安全生产，已经实施了严格的

ＨＳＥ

管理体系，尽最大努力避免各类事故的发生，并且本公司主

要资产和存货已购买保险，但仍不能完全避免此类突发事件给本公司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不利影响。

投资风险 石油石化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虽然本公司采取了谨慎的投资策略，对每个投资项目都进行严

格的可行性研究，但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市场环境、设备及材料价格、施工周期等因素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使

项目有可能达不到原先预期的收益，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汇率风险 目前人民币汇率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且人民币汇率弹性有逐步增强的趋势。 由于本公司大部分原油采购采用外币，并且以美元价格为计算标准，所以人

民币兑换美元及其他货币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公司的原油采购成本。

新年度盈利预测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５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与股利派发

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议，建议派发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币

０．２

元（含税），加上中期已派发

股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

元（含税），全年股利每股人民币

０．３

元（含税）。该分配预案将提呈中国石化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实施。

２０１１

年末期股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四）或之前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当日登记

在中国石化股东名册上的所有股东发放。 中国石化

Ｈ

股股东的登记过户手续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星期一）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首尾两天包括在内）暂停办理。 欲获派末期股利的

Ｈ

股股东最迟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将股票及转让文件送往香港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香港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所派股利将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内资股股东发放，以港币向外资股股东发放。 以港币发放的股利

计算的汇率以宣派股利日之前一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为准。

§７

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方

与上

市公

司的

关系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金额

发生日期

（

协议签署

日

）

担保期

担保类

型

是

否

履

行

完

毕

担保

是否

逾期

担保

逾期

金额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

是或否

）

注

１

中国石化

上 市

公 司

本身

岳 阳 中 石 化

壳 牌 煤 气 化

有限公司

２８３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连 带 责

任保证

否 否 无 否 否

中国石化

上 市

公 司

本身

上 海 高 桥 爱

思 开 溶 剂 有

限公司

２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连 带 责

任保证

否 否 无 否 否

中国石化

上 市

公 司

本身

上 海 高 桥 爱

思 开 溶 剂 有

限公司

２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连 带 责

任保证

否 否 无 否 否

中国石化

销售有限

公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厦 门 博 坦 仓

储有限公司

７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连 带 责

任保证

否 否 无 否 否

中国石化

扬子石油

化工有限

公司

全 资

子 公

司

扬 子 石 化 碧

辟 乙 酰 有 限

责任公司

４２０

连 带 责

任保证

否 否 无 否 否

ＳＳＩ

注

３

控 股

子 公

司

中 国 石 化 集

团 公 司 的 若

干 合 营 公 司

及 其 除 中 国

石 化 集 团 公

司 以 外 的 共

同投资者

６

，

７００

连 带 责

任保证

否 否 无 是

注

４

是

注

５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注

２

３

，

６８５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注

２

（

Ａ

）

４

，

４６７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无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

Ｂ

）

无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

（

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总额

（

Ａ＋Ｂ

）

４

，

４６７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

％

）

０．９４％

为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

Ｃ

）

注

５

３２６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

债务担保金额

（

Ｄ

）

２

，

３５５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

Ｅ

）

无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

Ｃ＋Ｄ＋Ｅ

）

２

，

６８１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担保情况说明

注

１

：定义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注

２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和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包括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其担保金额为该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金额乘以中国石化持有该公司的股份比例。

注

３

：详见“关联交易”一章。

注

４

：

ＳＳＩ

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若干合营公司及其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以外的共同投资者签订了担保协议。

为避免给中国石化造成任何潜在损失，中国石化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签订了《支付协议》，如果

ＳＳＩ

因承担担保义务

支付款项，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将向中国石化支付一笔相当于

ＳＳＩ

已支付款项的

５５％

的现金（中国石化持有

ＳＳＩ ５５％

的股权）。 详细情况参见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香港联交所网站上日

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的有关公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注

５

：该项担保包括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若干合营企业提供担保人民币

５９３

百万元。其中对上述合营公司的

担保属于“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同时也属于“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

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为避免重复，

Ｄ

中金额不包括此部分金额。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年度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额共人民币

５

，

０６５．８８

亿元，买入人民币

２

，

０４９．５６

亿元（包括买入产品和服

务人民币

１

，

９３０．０６

亿元，辅助及社区服务费用人民币

３８．５６

亿元，经营租赁费用人民币

７４．７９

亿元，利息支出人民

币

６．１５

亿元），其中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买入人民币

１

，

４８４．４４

亿元，包括产品和服务（采购、储运、勘探及生产服务、

与生产有关的服务）为人民币

１

，

３６５．１３

亿元，占本公司全年经营费用的

５．６９％

；提供的辅助及社区服务为人民币

３８．５６

亿元， 占经营费用的

０．１６％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支付房屋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３．７７

亿元， 支付土地租金为人民币

６７．２５

亿元，支付其他租金为人民币

３．５８

亿元；利息支出人民币

６．１５

亿元。 卖出人民币

３

，

０１６．３２

亿元（包括卖出产

品及服务人民币

３

，

０１４．５６

亿元，利息收入人民币

１．５１

亿元，应收代理费人民币

０．２５

亿元），其中本公司对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卖出人民币

８３２．３２

亿元，包括货品销售人民币

８３０．５６

亿元，占本公司经营收入的

３．３１％

，利息收入人民币

１．５１

亿元，应收代理费人民币

０．２５

亿元。

本年度，本公司向附属公司湛江东兴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２０

亿元，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若干合营公司提供

贷款净额人民币

１４．３３

亿元。

上述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金额均未超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批准的持续关联交易金额的上

限。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１

）凡是有国家定价或指导价的产品或项目，按国家定价或指导价执行；（

２

）没有国家定价

或指导价的产品或项目，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

３

）对于既没有国家定价和指导价，也没有市场价的产品或项目，

以成本加不超过

６％

的合理利润而定。

本年度内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详情，见中国石化二零一一年报全文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

注。

本年度内发生的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请见

７．８．５

部分。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

）

中国石化集团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１４７

，

８２９ ６．１６ １０８

，

２４４ ５．９９

其他关联方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５６

，

５１２ ２．３６ ５７

，

０８９ ３．１６

合计

２０４

，

３４１ ８．５２ １６５

，

３３３ ９．１５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

）

中国石化集团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８３

，

０８１ ３．３２ ６１

，

２６８ ３．２０

其他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２１８

，

４００ ８．７２ １６９

，

６８０ ８．８７

合计

３０１

，

４８１ １２．０４ ２３０

，

９４８ １２．０７

其中： 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６１

，

２６８

百万元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１

，

６１９ ２

，

１３９ ２

，

１４１ １０

，

３８６

其他关联方

（

１

，

４９５

）

９６３ ０ ０

合计

１２４ ３

，

１０２ ２

，

１４１ １０

，

３８６

７．４．３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暨清欠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７．６．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至报告期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对本公司的重要承诺包括：

ｉ

遵守关联交易协议；

ｉｉ

限期解决土地和房屋权证合法性问题；

ｉｉｉ

执行《重组协议》（定义见发行

Ｈ

股的招股书）；

ｉｖ

知识产权许可；

ｖ

避免同业竞争；

ｖｉ

放弃与中国石化的业务竞争和利益冲突。

上述承诺的详细内容已由中国石化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招股意向书上。

ｖｉｉ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国石化发布公告披露，鉴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主要炼油业务已注入中国石化，中国

石化集团公司承诺在

５

年内将目前存留的少量炼油业务处置完毕，彻底消除与中国石化在炼油业务方面的同业竞

争。

报告期内，中国石化并未发现上述股东有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７．６．２

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是否达到原盈利预测机器

原因做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

７．８．１

重大项目

（

１

）武汉乙烯项目

该项目主要包括

８０

万吨

／

年乙烯及下游配套工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开工建设，预计

２０１３

年建成投产。

（

２

）山东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工程

该工程主要包括建设

ＬＮＧ

专用码头及接收站各一座，接卸规模

３００

万吨

／

年，配套建设天然气外输管线。 该工

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开工建设，预计

２０１４

年建成投产。

（

３

）元坝气田

１７

亿立方米

／

年天然气试采项目

该工程将建设净化厂

１

座及相应配套设施，新建净化天然气生产能力

１７

亿立方米

／

年。 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开

工，预计

２０１３

年建成。

７．８．２

关于已发行人民币

２３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发行人民币

２３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石化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该可

转债面值和发行价格均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期限为六年， 各年票面利率分别为

０．５％

、

０．７％

、

１．０％

、

１．３％

、

１．８％

和

２．０％

，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９．７３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有关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石化网站登载的《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及《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

书》。 该可转债募集资金用于武汉乙烯项目、安庆炼油改造项目、石家庄炼油改造项目、榆林

－

济南输气管道项目和

日照

－

仪征项原油管道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石化已支付可转债第一个计息年度利息。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石化转债因为宣派股利转股价分别调整为人民币

９．６０

元

／

股和人民币

９．５０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中国石化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石化

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石化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

９．５０

元

／

股调整为人民币

７．２８

元

／

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石化转债累计转股

３４

，

６６２

股，债券余额

２２

，

９９９

，

６７２

，

０００

元。

７．８．３

关于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

亿元公司债券和人民币

３０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境内公司债券及相

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拟发行公司债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

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到期债务。 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

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

山东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项目、金陵油品质量升级工程、茂名油品质量升级改扩建项目、扬子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

质化改造项目、长岭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九江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安庆分公司含硫原油加工适应性改造及

油品质量升级工程项目和石家庄炼化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工程项目。

７．８．４

（

１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股 票

代码

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期末持股

数量

占 该 公 司

股权比例

股份来源 期末帐面价值

报 告 期

损益

报 告 期

所 有 者

权 益 变

动

会计核算

科目

３８４

中燃 控

股

１３６

，

４２６

，

５００

元 人

民币

２．１

亿股

４．７９％

收购

１３６

，

４２６

，

５００

元 人

民币

－ －

长期股权

投资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 － － －

（

２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近期拟上市公司股权，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所持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成

本

（

人民币

万元

）

持 股 数 量

（

万股

）

占 该 公 司

股权比例

期末账 面 值

（

人 民 币 万

元

）

报 告 期

损益

报 告 期 所 有

者权益变动

会 计 核

算科目

股 份 来

源

１

北京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９％ ２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０

长期股

权投资

企业出

资

２

郑州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０．５％ １

，

０００ ０ ０

长期股

权投资

债转股

合计

２１

，

０００ － － ２１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０ － －

７．８．５

本年度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无

７．８．６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自我评估报告，审计机构出具了审计意见

７．８．７

公司是否披露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是

§８

监事会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法运作、公司财务情况、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和关联交易不存在问题。

８．１

公司财务报告严格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数据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８．２

公司年度报告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编制，内容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公司内控制度健全有效，未发现内部控制重要缺陷、重大缺陷；关联交易符合香港交易所和上

海证交所有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行为，也未发现报告编制与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股息分派方案综合考虑了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年度报告披露信息符合境内外上市地监管要求。

８．３ ２３０

亿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严格执行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监事会对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无异议。

８．４

公司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客观、全面、真实。

８．５

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上海证交所对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要求。

８．６

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积极参与决

策过程监督、依法审议各项议案，维护了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促进了公司治理进一步加强。

§ ９

财务报告

９．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１０

股份购回、出售及赎回

□

适用

√

不适用

§１１

标准守则应用

本报告期内，中国石化董事均未有违反香港交易所制定的上市规则附录十《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

标准守则》的情况。

§１２

载有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附录

１６

第

４５

（

１

）至第

４５

（

３

）段规定的所有资料的详细业绩公告将在香港交易

所网址上刊登。

本公告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印制，在对两种文体的说明上存在歧义时，以中文为准。

承董事会命 ：傅成玉 董事长

中国北京，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4

2012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一


